
大都市圈跨界协同单元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沪苏通及沪舟甬跨界协同单元
采购需求

一、工作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工作部署，在自然资源部指导下，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共同牵头，联合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泰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舟山市，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与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水利水务（海洋）、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编制了《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5–2035年）》。聚焦省际毗邻地区，以跨界协同单元为空间抓手，解决现实瓶颈与核心发展诉求，进一步增强空间引领与协同共治，开展沪苏通（原名“崇启海宝太”，以下称“沪苏通”）、沪舟甬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研究工作。

二、工作内容
落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聚焦沪苏通、沪舟甬两个跨界协同单元，针对不同单元的跨界协同需求，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的规划策略和关键行动，探索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共同实施。
（一）沪苏通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
突出战略引领与跨界协同，全面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样本，主要聚焦五项内容。
一是建立统一工作底图。全面梳理崇启海宝太跨界协同单元全要素空间资源，统一现状底版，对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形成稳定统一的基本空间要素底版，作为推进专项规划工作的“一张底图”。
二是研判协同重点。加强现状及规划整合分析，从空间格局、功能布局、生态格局、基础设施等方面，研究毗邻地区的发展问题和核心诉求，作为推进专项规划工作的重点内容。
三是深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对照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以“一张底图”为基础、以空间落地为重点，深化跨界单元空间格局。优化人口、产业、城镇空间布局；加强港口、产业与城镇的联动发展；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共治。邻界协同范围内防止贴边发展，保障各类功能用地一体化布局和推进基础设施跨界对接互联的；同城联动范围内强化空间同城效应，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协同发展。
四是加强系统协同。聚焦产业创新、生态共治三个方面，强化跨界协同单元的系统对接。产业方面，突出航运功能与整体区域产业发展的关系，强化港口与腹地产业园区的联动。生态方面，统筹河口生态维育与特色风景共生，严格保护生态岸线，加强长江全流域的联防共治。
五是加强基础设施支撑。重点研究战略廊道构建与越江通道规划建设，统筹交通网络（即轨道交通网、航道网、高速公路网）与城镇空间、产业空间的协同，促进区域交通网络的一体化。加强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系统衔接，确保市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六是引导邻沪地区空间优化。以生态优先、共同发展为原则优化邻沪5公里范围的空间布局。强化跨界地区贴边率等建设管控，推进蓝绿空间共建，加强长江沿岸的产业准入与风貌引导。

（二）沪舟甬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
突出底线思维和战略协同并重，统筹考虑大都市圈空间规划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功能结构和规划落地实施要求，主要聚焦五项内容。
一是建立统一工作底图。全面梳理沪舟甬跨界协同单元全要素空间资源，统一现状底版，对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突出陆海统筹，形成陆海全覆盖、稳定统一的基本空间要素底版，作为推进专项规划工作的“一张底图”。
二是深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对照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以“一张底图”为基础、以空间落地为重点，深化跨界单元空间格局。优化人口、产业、城镇空间布局；深化科创和产业布局；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共治。邻界协同范围内防止贴边发展，保障各类功能用地一体化布局和推进基础设施跨界对接互联的；同城联动范围内强化空间同城效应，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协同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关注海洋经济的空间需求与海上重大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
三是明确底线约束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生命线工程的底线空间要求，共同完善跨区域、跨流域陆海一体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蓝绿交织的生态网络，协同实施滨海生态带等生态修复任务，加强跨区域、跨流域海陆水环境的空间协同治理，高标准确定跨界河道、入海河道的水环境功能要求。
四是统筹沿边空间布局。防止贴边布局和蔓延发展，针对交界地区做实空间布局方案，加强用地、功能、交通及基础设施一体化和组团式布局，研究划定生态敏感区，强化功能布局优化、生态廊道贯通和空间形态风貌协调，加强沿湾沿海的岸线布局优化和功能统筹，共同营造高品质的人居（海域）环境。
五是强化系统衔接与基础设施协同。聚焦综合交通、市政设施、公共服务、历史文化等多个系统性要素，形成统一的服务网络，防止重大管网错位、断线，确保市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注重沪舟甬跨界单元内跨海通道的空间对接、等级对应与建设时序协调。
三、上位规划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5-2035年》（在编）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 (2021-2035年)》
《浙江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
《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南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舟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市浦东新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太仓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四、任务要求
强化项目质量，保障专项规划引用资料和项目报告、图、表的权威性、准确性、规范性。
专项规划提出的跨界协同单元方案优化与规划策略，应严守底线管控要求，契合邻沪地区实际发展需求，具有可操作性。

五、成果要求
形成《沪苏通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沪舟甬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成果。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纸质文本包括规划文本和相关附表、附图和其他说明材料。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以及项目数据库。

六、工作进度安排
（一）初步研究阶段
编制工作方案，开展相关调研，收集各项基础资料，布置启动相关研究工作形成初步成果。
（二）方案深化阶段
形成中期成果报告。
（三）成果验收阶段
成果征求相关各方意见，并修改完善形成项目最终成果。

七、相关要求
（一）供应商及人员要求
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规划师资质，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优先。
供应商具有类似项目经验的优先考虑。
（二）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担打印费用，并承担专家评审等费用支出。





